  关于学生公寓用电安全说明 

    为有效地保障学生公寓用电安全，根据学校《学生公寓管理规定》，公寓内禁止使用大功率用电器、发热器及其他有安全隐患的违规电器（以下简称违规电器），现将具体情况作如下说明：
    1、公寓用电设备功率超过限定额度，或者系统自动识别为发热电器，将会自动断电。
[bookmark: _GoBack]    2、停电后先找宿舍管理员确定停电原因，如果全部停电，不用报修。如果个别房间停电，先确定房间是否欠费，再检查空开是否跳闸。
    3、排除以上问题后，如果还是没有电，请到卡务中心查询是否因为使用大功率电器造成过载，因使用违规电器导致的停电，须学生本人（责任人）持学生证到寝教楼管理中心（行政楼401室）进行登记（注明停电具体原因），填写《学生公寓送电申请单》，经同意后到卡务中心（2号公寓楼东侧）申请送电。如果不是，请等待卡务中心老师登记后，安排技术人员维修。
    4、禁止使用大功率电器设备，每个宿舍用电限定的功率为：单个电器功率<400W,总功率<1000W。违规电器主要包含：(1)暖手宝、吹风机、暖鞋器、电热毯、热水器、电暖器、卷发棒、烘脸器等；(2)部分劣质的风扇、插座、充电器、音响等；(3)其他造成断电的违规电器。
    5、电表显示代码解释：b、剩余电量；C、剩余的免费电量；H、电表的设备号。5#、6#、14#、15#和16#宿舍楼为模块，不显示此类信息。请各位同学用电遇到问题后及时按照以上流程报修处理，不明之处也可以加QQ群：194531912，有相关人员为你处理电控、饮水机、自助机等一卡通设备的问题。
    6、公寓内违规用电情况将在学生工作部存档备案，一经查实，将取消学年学院评优评先、奖助学金参评资格。 
    7、本《说明》2016年9月19日开始执行，请各位同学严格遵守《学生公寓管理规定》，不使用违规电器，安全用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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